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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2025半年度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拉芳家化

股票代码

603630

变更前股票简称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张晨

0754-89833339

汕头市龙湖区万吉工业区龙江路拉芳大厦

laf@vip.126.com

证券事务代表

罗金沙

0754-89833339

汕头市龙湖区万吉工业区龙江路拉芳大厦

laf@vip.126.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2,158,979,519.35

1,906,181,254.72

本报告期

410,044,355.78

15,212,290.15

6,361,318.75

2,299,253.48

23,662,418.59

0.33

0.03

0.03

上年度末

2,146,427,354.64

1,918,465,994.76

上年同期

428,344,740.60

41,386,799.84

37,179,724.24

35,548,673.49

117,307,935.42

1.89

0.17

0.17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0.58

-0.6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4.27

-63.24

-82.89

-93.53

-79.83

减少1.56个百分点

-82.35

-82.35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吴桂谦

澳洲萬達國際有限公司

吴滨华

葛贵莲

海富通价值精选股票型养老金产品－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葛贵兰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葛卫东

平安安赢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
团险万能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1、股东吴桂谦、吴滨华、澳洲万达国际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Laurena Wu互为一
致行动人；吴滨华、Laurena Wu为吴桂谦之女。

2、未知公司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的情况。

无

持 股 比
例(%)

30.86

18.79

9.12

3.28

1.45

1.32

0.88

0.71

0.61

0.53

持股
数量

69,503,831

42,320,217

20,545,083

7,395,210

3,254,700

2,967,089

1,990,000

1,590,000

1,371,400

1,185,200

16,504

0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质押

无

质押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20,000,000

0

9,000,000

0

0

0

0

0

0

0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

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不适用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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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5年8月27日以现场结合通

讯方式在汕头市龙湖区万吉工业区龙江路13号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18日送达。本次

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1人），会议由董事长吴桂谦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监事会对此事项发表意见，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同时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2、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监事会对此事项发表相关意见，《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3、关于注销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和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不达标，董事会根

据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并依据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同意对第一个行权期涉

及的所有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处理，共计120.0650万份（其中，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

期权共计97.5000万份，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22.5650万份）。

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和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工作完

成后，公司未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配股等事宜，因此公司本次注销的股

票期权的数量无需调整。

本次股票期权注销后，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120.0650万

份。

表决结果：同意4票，弃权0票，反对0票。关联董事吴桂谦先生、郑清英女士及张晨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关于注销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4、关于调整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25年6月27日实施完毕。根据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及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对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进行相

应调整。其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每股9.57元调整为每股9.48元；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由每股8.44元调整为每股8.35元。

表决结果：同意4票，弃权0票，反对0票。关联董事吴桂谦先生、郑清英女士及张晨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关于调整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4、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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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5年8月27日以现场方式在

汕头市龙湖区万吉工业区龙江路13号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18日送达。本次会议应到

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林如斌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规定，董事会编制半年度报告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时公司 2025年半年度

报告摘要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编制的《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

《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3、审议通过《关于注销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监事会对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注销事项进行了核查认为：根据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相关规定，由于公司2024年度未达到业绩考核条件，监事会同意对61名激励对象持有的未满足第一个行权

期行权条件的120.0650万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本次注销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

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于注销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4、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经核查，公司董事会对本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第三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有关调整事项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股票期权行权

价格的调整在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调整程序合法、合规。因此，我们同意公

司对本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关于调整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三、备查文件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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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十三号一化工（2022年修订）》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25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补充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品类

洗护类

香皂

其他

产量（支）

22,722,937.00

1,785,684.00

278,653.00

销量（支）

24,143,647.00

2,645,949.00

511,782.00

营业收入（元）

183,340,795.08

4,363,894.15

11,384,744.85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主要产品价格变动情况

2025年第二季度，公司主要产品的平均价格详见下表：

主要品类

洗护类

香皂

2025 年 4-6 月平均售价（元/
支）

7.59

1.65

2024 年 4-6 月平均售价（元/
支）

8.03

1.82

变动比率

-5.48%

-9.34%

（二）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受石油、棕榈油等基础原料价格波动的影响，并间接导致产品生产成本

波动。表面活性剂采购均价同比上涨约2,120元/吨，上涨比例约25.50%；香精类原料采购均价同比下降约

1,000元/吨，下降比例约1.08%；硅油采购均价同比上涨约3,020元/吨，上涨比例约11.35%；皂基采购均价同

比上涨约900元/吨，上涨比例约12.59%；功能性辅料采购均价同比上涨约3,480元/吨，上涨比例约21.28%。

三、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对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以上经营指标和数据未经审计，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2025年第二季度生产经营使用，不构成公司的实

质承诺和预测，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03630 证券简称：拉芳家化 公告编号：2025 - 037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24日(星期三)下午 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至2025年9月18日（星期四）下午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laf@vip.126.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2025年半年度业绩

说明会（以下简称“业绩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5年 8月 28日披露了 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相关公

告。为了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支持下，公司拟于2025年9月24日下午16:00-17:00举行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普遍关心

的问题进行交流。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的具体情况

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24日(星期三)下午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吴桂谦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张晨先生，财务总监张伟先生及独立董事陈

雄辞先生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在2025年9月24日（星期三）下午16: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
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2、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至2025年9月18日（星期四）下午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

通过公司邮箱：laf@vip.126.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本次说明会联系部门及联系方式

1、联系部门：证券法务部

2、联系电话：0754-89833339
3、联系邮箱：laf@vip.126.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绩说

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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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行权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首次授予的行权价格：由每股9.57元调整为每股9.48元

●预留授予的行权价格：由每股8.44元调整为每股8.35元。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根据公司《第三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和公司2023年年度股

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对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进行了调整，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公司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4年4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相关事项已经公司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王锦武先生就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

全体股东征集了投票权。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和上海荣正企

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及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2、公司对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示期为自2024年4月30
日至2024年5月9日止。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任何对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提出的任何异议，并

于2024年5月11日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4年5月24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并于2024年5月25日披露了《关于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4年6月1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调整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

票期权的议案》，相关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由于6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因个

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原32人调整为26人，首次授予的股票

期权数量由原200.00万份调整为195.00万份，预留部分的股票期权数量由原40.13万份调整为45.13万份，

股票期权授予总量240.13万份保持不变；由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的行权价格由每股9.85元调整为每股9.62元。同时确定以2024年6月18日作为激励计划的首次权益授予

日，向符合条件的26名激励对象授予195.00万份股票期权。监事会对本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名单

进行了核实。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和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及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5、2024年7月2日，公司办理完成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登记事宜，首次授予日为2024年6月18日，

首次授予登记数量195.00万份，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9.62元/股。

6、2024年 10月 1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向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

予预留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相关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于2024年10月

12日披露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确定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10月17
日，现金红利发放日为 2024年 10月 18日；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每股 9.62元调整为每股 9.57
元。同时确定以2024年10月11日作为激励计划的预留权益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35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

部分45.13万份股票期权。监事会对本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北京市中伦（深圳）律

师事务所和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及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7、2024年 10月 3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行权价格的议案》，相关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审议通过。由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每股8.49
元调整为每股8.44元。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和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及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8、2024年11月8日，公司办理完成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登记事宜，预留授予日为2024年10月11
日，预留授予登记数量45.13万份，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8.44元/股。

9、2025年8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注

销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及《关于调整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

案》，相关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由于公司2024年业绩未满足第一个行权期的

业绩考核条件，董事会决定对第一个行权期所涉及的所有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120.0650万份

（其中，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97.5000万份，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22.5650万份）进行注销。由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首次

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每股9.57元调整为每股9.48元；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每股8.44元调整为

每股8.35元。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和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及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发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情况

1、本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原因

2025年6月9日，公司召开了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 225,204,580股扣除 2,401,300股后的 222,803,280股为

基数（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9元（含税），以此计算合计拟派

发现金红利20,052,295.20元（含税），其余未分配利润全部结转下年度。2024年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和送红股。

2025年6月27日，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根据公司《激励计划（草案）》及2023年年

度股东大会授权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对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2、本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内容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若在行权前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

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任何调整不得导致行权价格低于

股票面值，调整方法如下：

①派息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

1。
因此，根据相关规定及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上述公式，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将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每股9.57元调整为每股9.48元；

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每股8.44元调整为每股8.35元。

三、本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激励计划对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

的相关规定，且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影响。

四、专项意见

1、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公司董事会对本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第三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有关调整事项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股票期权行权

价格的调整在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调整程序合法、合规。因此，我们同意公

司对本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2、法律意见书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调整及注销已取得现阶段必

要的批准与授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

3、独立财务顾问的专业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拉芳家化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行权价格及注销部

分股票期权的事项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有关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第三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4、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法律意见书；

5、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调整行权价格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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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公司

《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由于公司2024
年业绩未满足第一个行权期的业绩考核条件，董事会决定对前述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

120.0650万份（其中，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97.5000万份，预留授予的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22.5650万份）进行注销，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公司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4年4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相关事项已经公司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王锦武先生就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

全体股东征集了投票权。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和上海荣正企

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及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2、公司对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示期为自2024年4月30
日至2024年5月9日止。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任何对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提出的任何异议，并

于2024年5月11日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4年5月24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并于2024年5月25日披露了《关于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4年6月1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调整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

票期权的议案》，相关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由于6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因个

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原32人调整为26人，首次授予的股票

期权数量由原200.00万份调整为195.00万份，预留部分的股票期权数量由原40.13万份调整为45.13万份，

股票期权授予总量240.13万份保持不变；由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的行权价格由每股9.85元调整为每股9.62元。同时确定以2024年6月18日作为激励计划的首次权益授予

日，向符合条件的26名激励对象授予195.00万份股票期权。监事会对本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名单

进行了核实。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和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及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5、2024年7月2日，公司办理完成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登记事宜，首次授予日为2024年6月18日，

首次授予登记数量195.00万份，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9.62元/股。

6、2024年 10月 1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向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

予预留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相关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于2024年10月

12日披露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确定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10月17
日，现金红利发放日为 2024年 10月 18日；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每股 9.62元调整为每股 9.57
元。同时确定以2024年10月11日作为激励计划的预留权益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35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

部分45.13万份股票期权。监事会对本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北京市中伦（深圳）律

师事务所和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及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7、2024年 10月 3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行权价格的议案》，相关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审议通过。由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每股8.49
元调整为每股8.44元。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和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及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8、2024年11月8日，公司办理完成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登记事宜，预留授予日为2024年10月11
日，预留授予登记数量45.13万份，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8.44元/股。

9、2025年8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注

销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及《关于调整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

案》，相关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由于公司2024年业绩未满足第一个行权期的

业绩考核条件，董事会决定对第一个行权期所涉及的所有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120.0650万份

（其中，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97.5000万份，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22.5650万份）进行注销。由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首次

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每股9.57元调整为每股9.48元；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每股8.44元调整为

每股8.35元。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和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及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发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注销股票期权的原因、依据及数量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首次和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的业绩考核目标

为：“以2023年营业收入为基准，2024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10%”，如公司未达到上述业绩考核目标时，

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由公司注销。

根据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2024年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24年度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88,716,584.90元，2024年度较2023年度营业收入增长率为3.36%。公司2024年度业绩

未达到《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第一个行权期的业绩考核目标；因此公司注销激励对象持有的未满足第一

个行权期的业绩考核条件的120.0650万份股票期权（其中，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

期权共计97.5000万份，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22.5650万份）。

公司《激励计划（草案）》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和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工作完成后，公

司未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配股等事宜，因此公司本次注销的股票期权

的数量无需调整。

综上，公司对上述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和预留授予激励对象持有的第三期未满足第一个行权期的业绩考

核条件的120.0650万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本次股票期权注销后，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获授但

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120.0650万份。

三、本次注销股票期权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稳定性，也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全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四、专项意见

1、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注销事项进行了核查认为：根据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相关规定，由于公司2024年度未达到业绩考核条件，监事会同意对61名激励对象持有的未满足第一个行权

期行权条件的120.0650万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本次注销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

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2、法律意见书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调整及注销已取得现阶段必

要的批准与授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

3、独立财务顾问的专业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拉芳家化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行权价格及注销部

分股票期权的事项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有关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第三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4、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法律意见书；

5、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调整行权价格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820 公司简称：隧道股份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董事

未出席董事姓名

叶颖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个人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王刚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2025年8月26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通过的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决议，公

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80元（含税），截至2025年6
月 30日公司总股本为 3,144,096,094股，以此为基数计算共计分配利润 251,527,687.52元，占公司本期归属
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37.71%。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
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红比例。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隧道股份

股票代码

600820

变更前股票简称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张连凯

021-65419590

上海市宛平南路1099号

600820@stec.net

证券事务代表

单瑛琨

021-65419590

上海市宛平南路1099号

600820@stec.net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本报告期末

170,943,842,849.16

36,662,075,835.72

本报告期

22,020,608,617.90

1,023,950,291.74

726,769,420.08

680,148,260.59

-3,710,449,636.29

1.93

0.21

0.21

上年度末

调整后

172,744,134,701.35

34,636,261,397.79

上年同期

调整后

28,042,790,328.59

1,244,319,628.23

784,858,022.12

678,748,636.44

-3,762,404,694.94

2.71

0.25

0.25

调整前

172,744,134,701.35

34,636,261,397.79

调整前

28,033,862,291.31

1,245,112,052.66

785,650,446.55

678,748,636.44

-3,764,257,546.23

2.71

0.25

0.25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1.04

5.85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21.47

-17.71

-7.40

0.21

1.38

减少0.78个百分
点

-16.00

-16.00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上海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中
证红利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邹荣联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境外法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持 股 比
例(%)

31.28

7.39

1.54

1.32

1.28

1.08

1.04

持股
数量

983,554,888

232,312,251

48,414,203

41,520,399

40,176,000

34,050,000

32,810,521

99,977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的股份数量

无

无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海国
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
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二组合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其他

其他

其他

0.99

0.72

0.63

上海城建（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实
际控制人均为上海市国资委，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31,078,107

22,520,650

19,950,000

未知

未知

未知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
期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
期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
期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
期公司债券(第四期)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
期公司债券(第三期)(品种一)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
期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二)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
期公司债券(第一期)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
创新公司债券(第二期)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
创新公司债券(第一期)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

25 隧 道
Y3

25 隧 道
Y2

25 隧 道
Y1

24 隧 道
Y6

24 隧 道
Y4

24 隧 道
Y3

24 隧 道
Y1

23 隧 道
K2

23 隧 道
K1

25 隧 道
股 份
SCP003

25 隧 道
股 份
SCP004

代码

242500.SH

242344.SH

242343.SH

241987.SH

241768.SH

241640.SH

241485.SH

115902.SH

115633.SH

012581371.IB

012581726.IB

发行日

2025-04-15

2025-01-16

2025-01-16

2024-11-18

2024-10-18

2024-09-20

2024-08-20

2023-09-11

2023-07-20

2025-06-13

2025-07-21

到期日

2028-04-17

2030-01-20

2028-01-20

2027-11-20

2027-10-22

2029-09-24

2029-08-22

2026-09-13

2026-07-24

2025-09-17

2025-08-27

债券余额

6.00

10.00

4.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5.00

2,000,000,000.00

1,000,000,000.00

利 率
（%）

2.12

2.03

1.95

2.28

2.30

2.25

2.20

2.78

2.69

1.59

1.44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资产负债率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报告期末

76.04

本报告期

3.04

上年末

77.20

上年同期

2.9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

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不适用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5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600820 股票简称：隧道股份 编号：临2025-034
债券代码：115633 债券简称：23隧道K1
债券代码：115902 债券简称：23隧道K2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8人，实际出席7人，董事叶颖先生因个人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董事

王刚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次董事会会议无董事对会议审议议案投反对或弃权票情形。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一、董事会会议召集、召开情况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于2025年8月15日以电子

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进行了电话确认，于2025年8月26日上午在宛平南路1099号208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董事有葛以衡、刘纯洁、袁涛、王刚、张桂戌、张纯、王啸波，董事叶颖因个人原因无法出席会议，
委托董事王刚代为行使表决权；监事田赛男、彭瑶、杨帆列席了会议；副总裁王志华、胡军，首席信息官熊诚，
总法律顾问冯凯，董事会秘书张连凯和财务资金部总经理吴亚芳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葛以衡先
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该项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是否通过：

通过）；
（二）《公司关于授权澳门及香港分公司办理部分境外业务事项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票；是否通过：通过）；
（三）《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该项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是否通过：通

过）；
董事会同意：2025年半年度，以公司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 0.80元（含税），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公司总股本为 3,144,096,094股，以此为基数计算共计分配利润
251,527,687.52元，占公司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37.71%。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
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红比例。

详情参见同日披露的“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
根据2025年6月27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并实施公

司中期分红方案，以及办理与中期分红相关的事项，本次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无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00820 股票简称：隧道股份 编号：临2025-035
债券代码：115633 债券简称：23隧道K1
债券代码：115902 债券简称：23隧道K2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监事会全体监事出席。
●本次监事会无监事对会议审议议案投反对或弃权票情形。

●本次监事会审议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一、监事会会议召集、召开情况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5年8月1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

议通知，并进行了电话确认，于2025年8月26日上午在上海市宛平南路1099号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3名，
实到 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田赛男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该项议案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是否通过：

通过）；
根据《证券法》第82条的规定和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的有关要求，监事会对2025年半年度报告发表书面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

定；
2、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

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5年上半年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半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公司监事保证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该项议案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是否通过：通

过）；
监事会认为，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综合考虑了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和股东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决策程序合法、规范，同意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特此公告。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00820 证券简称：隧道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36
债券代码：115633 债券简称：23隧道K1
债券代码：115902 债券简称：23隧道K2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8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

明确。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总股本为3,144,096,094股。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红

比例，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一、利润分配预案内容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2025年半年度共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667,016,872.11元，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18,678,317,259.33元。
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半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

记的总股本3,144,096,094股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80元（含税），截至2025年6

月 30日公司总股本为 3,144,096,094股，以此为基数计算共计分配利润 251,527,687.52元，占公司本期归属
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37.71%。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红
比例，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2025年6月27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并实施公

司中期分红方案，以及办理与中期分红相关的事项，本次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无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监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利润分配预案。
监事会认为，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综合考虑了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和股东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决策程序合法、规范，同意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综合考虑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

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特此公告。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